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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州思林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组草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的回复 

 

XYZH/2025BJAG1F0005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公司管理部： 

根据贵部于 2025 年 1月 27日下发的《关于广州思林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

组草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科创公函〔2025〕0011 号）（以下简称“问询

函”)，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我们”或“会计师”）

会同交易相关方对审核问询函中涉及我们的问题进行了逐项核查，现将核查情况

回复如下，请予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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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标的公司。草案披露，（1）上市公司的主要产品为嵌入式智能仪器模块等工

业自动化检测产品，终端应用领域以消费电子为主；标的公司主要产品是电机驱动器、

光源驱动器、信号控制器等，主要客户为大型军工集团，应用于弹载、机载、车载、舰

载等多个领域的伺服控制系统及照明控制系统中。（2）标的公司曾申请在创业板上市，

在完成二轮审核问询回复后撤回申请。（3）标的公司有 2项国防发明专利系由实际控制

人王建绘、王建纲无偿转让，在完成权属变更登记前，标的公司无偿独占使用该专利。 

请公司：（1）对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第 21 条等规定，补充披露标的公司核心产品和技术先进性及具

体表征，核心技术人员和研发人员等情况；（2）结合标的公司的主要产品及其应用领域、

与嵌入式智能仪器模块的关系、核心技术等，进一步披露本次交易在产品和业务、关键

技术和研发人员、客户关系稳定、供应链渠道融合、客户及市场开拓等方面的具体协同

效应；（3）补充披露标的公司撤回 IPO申请的具体原因、相关事项整改情况，是否尚存

影响本次重组条件的障碍，标的公司相关财务数据和经营情况较 IPO申报时是否发生重

大变动及具体情况；（4）补充披露前述国防发明专利权属变更进展、预计完成时间，专

利授予标的公司独占使用的期限、本次交易完成后是否继续无偿授权，结合前述专利在

标的公司研发生产环节的具体应用、标的公司主营业务中与前述专利相关的收入金额及

占比等，补充披露标的公司生产经营是否依赖前述发明专利，是否影响标的公司主要资

产权属清晰性。 

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上述问题、律师和会计师核查问题（3）（4）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补充披露标的公司撤回 IPO 申请的具体原因、相关事项整改情况，是否尚存

影响本次重组条件的障碍，标的公司相关财务数据和经营情况较 IPO 申报时是否发生

重大变动及具体情况 

（一）标的公司撤回 IPO 申请的具体原因、相关事项整改情况，是否尚存影响本

次重组条件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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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23年 6 月 26日受理了标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的申请，因标的公司及保荐人提交了撤回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

件的申请，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24 年 4 月 15 日决定终止标的公司发行上市审核。 

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修订稿）》“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二历史沿革”

之“（四）标的公司最近三年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情况及终止原因”之“2、

前次申报终止原因”补充披露撤回 IPO 申请原因： 

“标的公司所在军工行业自 2023 年下半年开始进入阶段性调整，标的公司 2024

年亦开始出现产品综合价格调整、成本占比增加等情形，预计 2024 年经营业绩将有所

下滑。同时，由于当时创业板 IPO 排队企业众多，IPO 排队时间亦难以预计，面临的审

核形势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综合考虑 2024 年业绩情况以及审核环境等因素，经过与

各方充分沟通协商，标的公司决定主动撤回 IPO 申请材料。 

由于撤回 IPO 申请为标的公司的主动行为，不存在需整改落实的问题，亦不存在

影响本次重组条件的障碍。” 

（二）标的公司相关财务数据和经营情况较 IPO 申报时是否发生重大变动及具体

情况 

标的公司本次重组报告期为 2022 年度、2023 年度和 2024 年 1-8 月，IPO 报告期为

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和 2023 年 1-6 月，2022 年度、2023 年 1-6 月系本次

重组与 IPO 申报的重叠期间。 

标的公司 2020 年至 2024 年 1-8 月主要经营指标和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1-8 月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9,568.70 30,755.70 27,236.79 17,047.45 14,709.40 

营业成本 3,510.98 6,541.04 4,466.62 2,692.47 2,352.23 

营业利润 2,551.22 19,385.22 18,874.92 6,560.81 10,038.55 

利润总额 2,539.58 19,366.69 18,873.66 6,560.03 10,052.70 

净利润 2,379.51 16,697.68 16,279.36 4,968.95 8,623.08  

主营业务毛利率 63.31% 78.73% 83.60% 84.24% 85.69% 

2020 年至 2024 年 1-8 月，标的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14,709.40 万元、17,047.45 万

元、27,236.79 万元、30,755.70 万元和 9,568.70 万元。2020 年度至 2023 年度由于军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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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可靠微电路模块市场需求不断扩大、标的公司电机驱动器等核心产品日趋成熟等原因，

标的公司营业收入呈快速增长趋势；受下游行业整体采购节奏放缓、客户成本管控等因

素的影响，标的公司 2024 年 1-8 月主营业务收入有所减少。 

2020年至 2024年 1-8月，标的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85.69%、84.24%、83.60%、

78.73%和 63.31%。2023 年下半年起，标的公司部分客户基于成本管控需要，与标的公

司协商，对部分型号电机驱动器产品进行了降价，从而导致标的公司电机驱动器毛利率

及主营业务毛利率有所降低。 

2022 年 7-12 月、2023 年 1-6 月、2023 年 7-12 月及 2024 年 1-8 月，标的公司主营

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及毛利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期间 2024年1-8月 2023年7-12月 2023年1-6月 2022年7-12月 

主营业务收入 9,567.80 14,699.17 16,055.33 11,323.31 

主营业务成本 3,510.69 3,540.01 3,000.71 2,006.82 

毛利 6,057.11 11,159.16 13,054.61 9,316.48 

主营业务毛利率 63.31% 75.92% 81.31% 82.28% 

由上表可知，标的公司 2023 年下半年、2024 年 1-8 月营业收入及毛利相较 IPO 阶

段均有所下滑，主要原因如下： 

（1）行业整体下滑 

2023 年下半年起，军工行业整体订单下发有所延迟，行业整体业绩亦有所下滑。

根据国金证券行业研究报告，军工行业 2024 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为 2,854 亿元，同比

下滑 11.4%；归母净利润为 209 亿元，同比下滑 33.2%。受行业整体波动影响，标的公

司 2023 年下半年、2024 年 1-8 月业绩有所下滑。 

2024 年 1-9 月，标的公司可比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及归母净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营业收入 变动 归母净利润 变动 

新雷能 68,202.42 -37.63% -13,761.86 -187.07% 

宏达电子 118,199.28 -4.50% 26,163.53 -32.17% 

振华科技 373,958.33 -37.97% 64,453.86 -68.69% 

智明达 20,866.30 -47.71% -915.68 -11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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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营业收入 变动 归母净利润 变动 

甘化科工 27,838.06 0.14%% 2,002.84 -57.30% 

如上表所示，标的公司的同行业可比公司在 2024 年前三季度业绩亦均有不同程度

的下滑，均系军工行业整体需求波动导致，与标的公司变动趋势一致。 

（2）客户成本管控 

标的公司部分客户出于成本管控需要，陆续于 2023 年要求标的公司下调部分型号

产品价格，导致无刷电机驱动器、有刷电机驱动器 2023 年平均销售价格均有所下降。

2023 年下半年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下属 A1 单位等客户与标的公司协商，对部分型号

有刷电机驱动器产品价格进行了下调；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下属 A2 单位、中国航天科工

集团下属 C1 单位等客户与标的公司协商，对部分型号无刷驱动器产品也进行了下调，

导致标的公司 2023 年下半年、2024 年 1-8 月营业收入及毛利率均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为高可靠微电路模块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主要产品包括电机

驱动器、光源驱动器、信号控制器以及其他微电路产品。标的公司客户群体主要为军工

集团下属企业及科研院所。目前，标的公司主营业务、客户群体与 IPO 申报时相同，

标的公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动。 

综上，标的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情况较 IPO 申报时未发生重大变动；相关财务数据

较 IPO 申报时亦未发生重大变动，2023 年下半年、2024 年 1-8 月营业收入及毛利率相

较 IPO 阶段均有所下滑。  

二、补充披露前述国防发明专利权属变更进展、预计完成时间，专利授予标的公

司独占使用的期限、本次交易完成后是否继续无偿授权，结合前述专利在标的公司研

发生产环节的具体应用、标的公司主营业务中与前述专利相关的收入金额及占比等，

补充披露标的公司生产经营是否依赖前述发明专利，是否影响标的公司主要资产权属

清晰性 

（一）前述国防发明专利权属变更进展、预计完成时间 

根据标的公司出具的说明，国防发明专利权属变更首先由国防专利审查中心（隶属

于国防知识产权局）对相关申请材料的完备性进行审核，随后提交国防知识产权局审核，

审核通过后由国防知识产权局提交国务院国防科学技术工业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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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工局”）审核，国防科工局审核通过后由国防专利审查中心完成最终相关登记工作。 

前述国防发明专利变更进展如下： 

2023 年 11 月，标的公司向国防专利审查中心提交变更申请并获得受理，申请将专

利号为 ZL20121800****.1、ZL20121800****.6 的两项国防发明专利分别由王建绘、王

建纲转让给标的公司。 

2024 年 5 月 29 日，国防科工局审核通过本次专利权属变更，并向山东省国防科技

工业办公室下发《国家国防科工局关于王建绘、王建纲向青岛科凯电子研究所股份有限

公司转让 2 项国防专利的备案意见》，同意王建绘、王建纲向青岛科凯电子研究所股份

有限公司转让专利号为 20121800****.1和 20121800****.6的 2项国防专利的备案申请，

按《国防专利条例》有关规定办理登记手续。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本次国防专利权属变更尚需国防专利审查中心完成最终登记

工作。具体背景情况如下： 

2015 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

（2015）》（国发〔2015〕11 号），取消了国防科工局国防专利申请权、专利权转让及实

施的审批权限，故国防科工局不再对国防专利变更进行审批，但《国防专利条例（2004）》

等相关规定中仍规定由国防科工局审批，并未随之修改，随着国防科技成果民用转化的

推进，国防专利变更的需求增加，经与国防知识产权局沟通，国防科工局于 2023 年重

新启动对国防专利权属变更的审核工作，但国防知识产权局尚未出台与国防科工局对接

的细则文件，故仍处于协调过程中。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标的公司已根据相关规定和主管部门要求提交了完备的申请

材料，并经国防科工局审核通过，最终完成时间以国防专利审查中心完成本次国防专利

权属变更的登记工作为准。 

（二）专利授予标的公司独占使用的期限、本次交易完成后是否继续无偿授权 

根据王建绘、王建纲与科凯电子签订的《专利转移协议书》和王建绘、王建纲出具

的《关于国防发明专利的说明》，2021 年 12 月，王建绘、王建纲与科凯电子约定将其

分别持有的专利号为ZL20121800****.1和ZL20121800****.6的专利无偿转让给科凯电

子，上述国防发明专利为王建绘、王建纲在公司工作期间形成的职务发明，在上述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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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变更为科凯电子为单一权利人之前，科凯电子无偿独占使用上述国

防发明专利，除科凯电子外，包括王建绘、王建纲在内的任何其他方均不得实施上述专

利，且该等独占使用许可不可撤销、不可更改。 

因此，前述国防发明专利授予标的公司独占使用的期限为许可之日起至相关国防发

明专利变更为标的公司单一权利人之日止。本次交易完成后，前述无偿独占使用许可仍

处于有效期内，在前述国防专利权利人变更为标的公司单一权利人前，王建绘、王建纲

仍将无偿许可标的公司独占使用相关国防发明专利，该等无偿独占使用许可不可撤销、

不可更改，不会对标的公司使用前述专利产生影响或风险。 

（三）标的公司生产经营对前述发明专利仍存在一定的技术依赖，相关专利许可

使用情况不影响标的公司主要资产权属清晰性 

上述发明专利在标的公司研发生产环节的具体应用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号 核心技术 应用产品 

1 ZL20121800****.1 
恒定电流过流限制保护技术、单电源

供电技术 

电机驱动器、信号控制器、

光源驱动器 

2 ZL20121800****.6 
单电源供电/数字隔离与脉宽调制技

术、电流重构补偿技术 
电机驱动器 

报告期内，公司涉及使用上述 2 项国防发明专利的主要产品及相关业务收入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专利

权人 
专利号 

对应报告期内

实现收入的主

要产品类型 

2024年1-8月 2023年度 2022年度 

收入 
主营业务

收入占比 
收入 

主营业务

收入占比 
收入 

主营业务

收入占比 

1 
王建

绘 

ZL201218

00****.1 

多种无刷电机

驱动器产品 
3,540.85 37.01 20,260.44 65.88 14,374.62 52.78 

2 
王建

纲 

ZL201218

00****.6 

多种有刷电机

驱动器产品 
1,742.68 18.21 5,311.02 17.27 8,501.25 31.21 

合计 5,283.53 55.22 25,571.46 83.15 22,875.87 83.99 

从技术基础角度来看，标的公司现有的技术体系主要建立在早期形成的核心技术和

专利基础之上。通过持续的研发思路优化和设计理念创新，这些核心技术及专利至今仍

在现有产品中得到有效应用，因此标的公司在现阶段对前述发明专利仍存在一定的技术

依赖。 

从未来技术发展角度来看，标的公司持续保持较高的研发投入强度。在基础性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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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框架下，已成功实现多项迭代衍生技术的专利布局，且该等迭代衍生技术及专利

对于标的公司收入贡献度逐步提升，逐步承接、替代原有基础专利在产品中的应用与覆

盖；同时在新产品创新领域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完成了多项创新型产品的专利申请，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标的公司拥有授权专利 20 项，其中国防发明专利 6 项（不含独

占使用），标的公司的技术水平已获得显著提升，技术储备更加多元化，已具备依托新

技术进行产品创新设计的能力，并建立了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对前述两项国防发

明专利的依赖程度逐渐降低。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前述两项国防发明的权利人分别为王建绘、王建纲，专利权

属清晰，除独占许可使用外，不存在权属纠纷或抵押、冻结等权利受限的情况，王建绘、

王建纲有权许可标的公司使用和向标的公司转让相关国防专利。 

根据王建绘、王建纲出具的《关于国防发明专利的说明》，两项国防发明专利均不

可撤销地由标的公司无偿独占使用，不会对标的公司使用前述专利产生影响或潜在风险。

王建绘、王建纲已与科凯电子签订《专利转移协议书》，待两项国防发明专利转让变更

登记完成后，标的公司将变更为该两项国防专利的单一权利人。 

因此，相关专利许可使用情况不影响标的公司主要资产权属清晰性。 

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五、标的公司主要资产

权属、对外担保以及主要负债情况”之“（五）涉及许可他人使用自己所有的资产，或

者作为被许可方使用他人资产的情况”中补充披露相关内容。 

三、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上述问题、律师和会计师核查问题（3）（4）并发表明确

意见 

（一）核查程序 

会计师主要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访谈标的公司高管人员，了解标的公司 IPO 撤回的具体原因； 

2、查阅标的公司 IPO 申报材料，并与本次重组文件中披露的数据及内容进行对   

比，核查相应重叠期间的财务报表数据是否存在变动； 

3、了解标的公司所在行业情况和公司经营情况，分析标的公司经营情况较 IPO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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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时的变动情况； 

4、查阅标的公司出具的有关专利转让的说明，了解专利转让程序； 

5、查阅王建绘、王建纲与科凯电子签订的《专利转移协议书》和王建绘、王建纲

出具的《关于国防发明专利的说明》，确定专利权属情况及可使用情况； 

6、了解相关专利涉及产品型号，并核查相关产品收入情况，确定标的公司对相关

专利是否存在重大依赖情形。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1、标的公司撤回 IPO 申请为主动行为，不存在需整改落实的问题，亦不存在影响

本次重组条件的障碍； 

2、标的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情况较 IPO 申报时未发生重大变动；相关财务数据较 IPO

申报时亦未发生重大变动，2023 年下半年、2024 年 1-8 月营业收入及毛利率相较 IPO

阶段均有所下滑； 

3、标的公司国防专利转让已根据相关规定和主管部门要求提交了完备的申请材料，

并经国防科工局审核通过，最终完成时间以国防专利审查中心完成本次国防专利权属变

更的登记工作为准。前述国防发明专利授予标的公司独占使用的期限为许可之日起至相

关国防发明专利变更为标的公司单一权利人之日止。本次交易完成后，前述无偿独占使

用许可仍处于有效期内，在前述国防专利权利人变更为标的公司单一权利人前，王建绘、

王建纲仍将无偿许可标的公司独占使用相关国防发明专利，该等无偿独占使用许可不可

撤销、不可更改，不会对标的公司使用前述专利产生影响或风险。标的公司在现阶段对

前述发明专利仍存在一定的技术依赖，但已成功实现多项迭代衍生技术的专利布局，同

时在新产品创新领域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完成了多项创新型产品的专利申请，对前述

两项国防发明专利的依赖程度将逐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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